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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山东省民政厅提出并组织实施。

本文件由山东省民政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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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福利机构康教融合服务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儿童福利机构康教融合服务的基本要求、集中康教、个别化康教、重度残疾儿童康教、

服务流程以及服务评价与改进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儿童福利机构（以下简称“机构”）开展的康教融合服务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建标145  儿童福利院建设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儿童福利机构 child welfare institution

民政部门设立的，主要收留抚养由民政部门担任监护人的未满 18周岁儿童的机构。

3.2 

康教融合 comprehensive rehabilitation and education program

将康复与教育有机结合，针对身心发展障碍或特殊需求儿童，通过跨学科协作，同步推进其功能恢

复、能力提升、社会适应等目标，实现个体全面发展的综合活动。

4　基本要求

4.1　服务场所

4.1.1　服务场所应满足儿童康教融合服务需求，设置多功能教室、感统训练室、运动治疗室、言语治

疗室、多感官刺激室、美工教室等功能室。其中集体类教室面积宜大于 44m2，个训类教室面积宜大于

6m2。

4.1.2　功能室的设计及设施设备的配备应符合建标 145的相关要求。

4.1.3　有条件的机构可设置户外活动场地。

4.2　服务用具    

4.2.1　用书

配备满足康教融合需求的书籍和辅助用书，包括但不限于：智力、肢体、听力及言语。

4.2.2　辅助器具

4.2.2.1　应根据儿童需求配备促进儿童参与活动类和提高儿童生活自理能力类的辅助器具。

4.2.2.2　促进儿童参与活动类的辅助器具，包括但不限于：

——转移类辅具：儿童轮椅（电动轮椅）、助行器、站立架（床）、坐姿矫正椅、手/腋杖；

——沟通类辅具：助听器、交流板、盲文打印机。

4.2.2.3　提高儿童生活自理能力类的辅助器具，包括但不限于：

——进食类辅具：粗柄勺、弯柄勺、吸盘碗、切口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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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衣类辅具：拉链辅具、系扣辅具、穿袜辅具；

——如厕类辅具：儿童坐便椅、加高坐便器、扶手。

4.3　服务人员

4.3.1　机构应配备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具备良好的品行、职业道德和身体素质。 

4.3.2　管理人员应具有大专以上学历或三年以上管理经验，具备康复、教育和康教融合相关知识。 

4.3.3　专业技术人员包括教师、康复治疗师、医生、护士、心理咨询师、社会工作者等，应取得相关

专业资格证书。

4.3.4　新入职专业技术人员应参加岗前培训，培训考核后方可上岗；每年应根据需要组织专业技术人

员参加继续教育，总学时不低于 90学时。

5　集中康教

5.1  服务对象

经筛查无法适应普通学校或特殊教育学校环境的儿童，包括但不限于智力残疾儿童、肢体残疾儿童、

听力残疾儿童、视力残疾儿童。

5.2　分班

5.2.1　分为学前阶段(3～~6岁)和学龄阶段(6～~18 岁)，分班应兼顾儿童的发育年龄，每班儿童不多

于 8人。有条件的机构可为视力和听力残疾儿童单独设班。

5.2.2　学前阶段分为小班(3～~4岁)、中班(4～~5岁)和大班(5～~6岁)。

5.2.3　学龄阶段分为低年级（6～~10岁）、中年级（10～~14岁）、高年级（14～~18岁）。

5.3　服务配比

5.3.1　每班至少配备 2～3名专业技术人员，包括 1名教师、1名康复治疗师。

5.3.2　当班级内有 3名以上儿童在日常活动中需要使用辅助器具时，可增设 1名配班护理员。

5.3.3　当班级内每有 2名存在情绪及行为管理困难的儿童时，可增设 1名配班护理员。

5.3.4  机构宜配备专（兼）职的心理咨询师、艺术教师和体育教师各 1名，设视障班的配备盲文教师、

设听障班的配备手语教师。

5.4　方案设计

5.4.1　活动方案应由教师、康复师、社会工作者共同参与设计完成，活动方案内容包括活动主题、活

动准备、活动目标、活动设计、活动开展、活动反馈等。

5.4.2  活动主题内容可包括基础功能训练、基础学科知识、语言与沟通、生活自理训练、社会交往能

力训练、行为干预、职业教育等。设视障班的还可包括盲文教学、盲杖使用技巧等；设听障班的还可包

括手语教学、沟通设备使用技巧等。

5.4.3 活动目标应结合儿童各项评估结果的能力发展区进行制定，也可围绕儿童急需掌握的某项技能制

定，制定的目标可量化。

5.4.4 活动设计应利于儿童主动参与，活动所需的材料根据活动计划按需采购。

5.5  活动实施及反馈

5.5.1  应严格按照设计好的方案实施开展，每天不少于 2.5 h，单次活动 30 min～45 min。活动实施过

程中注意观察儿童的参与情况和活动效果。

5.5.2  对需要提供肢体辅助的儿童，康复治疗师应在集中康教活动时为儿童提供相应的指导和帮助，

以便儿童更顺利的参与活动，如帮助儿童改造书桌、学习用品，辅助儿童保持正确坐姿、握笔姿势等。

5.5.3  活动结束后，应及时完善活动过程的后续记录，根据反馈及时调整下次活动方案。

5.6 社会融合活动

5.6.1  应为儿童创造包容性环境，帮助儿童平等参与社会活动，提高社交、沟通及生活技能。

5.6.2  以儿童实际需求为导向进行活动设计，并充分将康复、教育的细节设计到活动中去，主题包括

但不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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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际交往学习：艺术工坊（绘画、陶艺、手工制作）、游戏活动（体育类、感统类）、文化活

动（中秋、春节、元宵节）；

——行为规范培养：交通规范（过马路、认识红绿灯）、道德规范（尊老爱幼、爱护公物、保护环

境）；

——语言应用：角色扮演（医生、教师、警察、法官）、口语游戏（儿童话剧、诗歌朗诵）；

——自理能力开发：生活技能（逛超市、儿童厨房、穿衣搭配）。

5.6.3  在活动中应由教师、康复治疗师或社会工作者进行指导，保证活动安全有效。

5.6.4  活动频次为每月至少 1次。

6　个别化康教

6.1　服务对象

在肢体、行为、沟通、社交等方面存在明显问题，不能完全适应集中康教融合的儿童。

6.2　设置与配比

6.2.1　每天开展个别化康教不少于 0.5h，地点及课程根据儿童评估结果进行合理设置，由教师或康复

治疗师一对一完成。

6.2.2　当个别化康教的儿童能力和需求接近时，可合理利用资源，儿童与教师或康复治疗师比例宜调

整为 2：1，以小组形式开展。

6.3　方案设计

6.3.1　活动方案由相应领域的专业技术人员进行设计，包括个别化主题、目标、计划、实施、反馈等。

6.3.2  个别化康教的主题包括物理治疗、作业治疗、引导式教育、感觉统合训练、辅具使用等。

6.3.3  个别化康教目标应包括长期目标和短期目标，涵盖儿童所需介入的各个领域且与集中康教保持

一致，目标可量化。　

6.4  活动实施及反馈

6.4.1　应严格按照设计好的方案进行实施，注意观察儿童的参与情况。

6.4.2  活动结束后，应及时进行后续总结和记录，根据反馈及时调整方案内容。

6.4.3　应对接受个别化康教服务的儿童进行定期评估。当儿童能力进步时，应逐步减少个别化康教在

该儿童康教融合中的时间占比。

7　重度残疾儿童康教

7.1  康复治疗师或配班护理员应运用各种辅助器具或活动材料帮助重度残疾儿童参与康教活动，或让

重度残疾儿童坐在能力强的儿童身边，促进儿童间的相互学习。活动中保证儿童体位舒适。

7.2　应注重对重度残疾儿童生活自理能力的培养，给予其独立练习的机会，支持重度残疾儿童获得成

功的体验，帮助其建立自信。

7.3　重度残疾儿童在课堂中出现情绪及行为问题时，应及时安抚。

8　服务流程

8.1  筛查

对机构内儿童每半年进行一次全覆盖式筛查，筛查量表包括但不限于：

——0～6岁儿童神经心理发育量表；

——绘人测验（4～12岁）；

——婴儿-初中生社会生活能力量表（6～14岁）；

——瑞文智力测试（8岁以上）。

8.2　建档

8.2.1  应及时为康教融合的儿童建立档案，档案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基本资料：姓名、年龄、诊断、评估结果、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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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报告：智力评估、社会适应能力评估、肌力水平、肌张力水平、关节活动度、日常生活能

力水平、构音障碍评估；

——康教融合记录：集中康教活动记录、个别化康教活动记录；

——成长档案：儿童日常表现、养育员寄语、儿童成长大事件；

——儿童作品：手工作品、绘画作品、摄像作品。

8.2.2  已建档儿童应及时更新档案信息。

8.2.3 定期对康教融合档案进行数字化处理，确保数字档案与原纸质档案保持一致。

8.3　评估

8.3.1　应为接受康教融合服务的儿童进行初始评估。后续至少每 3 个月评估一次。儿童因年龄、疾病

等各种原因需要退出服务时，应进行末期评估。

8.3.2　评估小组由康复治疗师、教师、医生、社会工作者等专业技术人员组成，儿童的主要照料者应

参与评估过程。

8.3.3　评估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儿童身体生长发育指标：身高、体重、头围；

——医学类辅助检查：听力检查、心电图、肌电图、脑电图、骨骼 X线片；

——儿童各领域发展水平：运动能力（粗大运动能力、精细运动能力）、感知觉能力、认知能力、

语言能力、社会适应能力、生活自理能力；

——儿童专项评估：肌力水平、肌张力水平、关节活动度、构音障碍程度。

8.3.4　评估小组应根据被评估儿童的具体情况选择和使用合适的评估工具评估儿童，如韦氏智力量表、

Gesell发育评估量表、GMFM（粗大运动）评估量表、FMFM（精细运动）评估量表等。

8.3.5　评估后应汇总各项评估结果，了解儿童现有能力水平与发展需求。每次评估报告需存档整理，

用于定期跟踪。

8.4  实施

8.4.1　严格按照活动方案开展康教融合活动。活动应组织有序，人员分工清晰，互相协助。

8.4.2　实施融合活动的专业技术人员语言口令应简洁清晰，利于儿童理解，同时引导儿童独立思考。

8.4.3　注重儿童的活动参与情况，鼓励儿童主动参与，应为儿童提供最小辅助的支持，如语言提示、

视觉提示、手势提示、身体辅助等。

8.4.4　活动结束后，鼓励儿童参与收拾物品和整理教室，养成良好的学习和生活习惯。

8.5  终止

当儿童符合以下情况，终止融合服务：

——经评估，儿童能够独自或借助辅助器具实现生活自理，且能够较好的适应社区活动或进入普校、

特校就读的；

——年龄已到 18岁的。

9　服务评价与改进

9.1　服务评价

9.1.1　应建立健全监督管理机制，并结合机构具体情况，制定评价方案，明确评价内容和评价方法，

定期开展康教融合服务评价。

9.1.2　评价内容主要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面：

——环境与空间：环境安全、无障碍设施、辅助器具、活动材料；

——服务内容：集中康教服务、个别化康教服务的设计与开展；

——儿童需求满足：儿童对活动的参与度、康教融合目标实现情况；

——专业发展：专业技术人员发展与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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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3　 服务评价可结合机构综合评价进行或开展专项评价，可采用自我评价、督导评价、第三方评价

等多种评价方式。

9.2　服务改进

9.2.1　应根据评价结果，对康教融合服务中不达标的内容、方法实施改进和预防措施。

9.2.2　应及时总结康教融合服务中的优秀经验和做法，完善康教融合服务体系。

9.2.3　应关注儿童自身发展及社会发展对康教融合服务的新要求，及时调整和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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